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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部分道路、河渠命名（更名）的

通 知

潜政发〔2018〕28 号

各区、镇、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为实现城市地名标志标准化，进一步规范我市地名管理，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管理工作，市民

政局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道路命名程序，组织所属 5 个区镇处、

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开展了部分道路、河渠命名（更名）工作，经广泛征求意见，市政府决定对

部分道路、河渠进行命（更）名，现予以公布，请按命名更名情况执行。

附件：1.更名道路一览表

2.延伸道路一览表

3.命名道路一览表

4.更名渠道一览表

2018 年 12 月 7 日



附
件

1

更
名

道
路

一
览

表

区
镇
处

序 号
原
名
称

拟
命
名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形
式

起
点

止
点

长
度

(米
)

宽
度

(米
)

朝
向

命
名

缘
由

园
林

办
事

处

1
紫

月
路

潜
龙

大
道

Q
I
AN

L
ON

G

D
A
DA

O
东

荆
大

道
十

号
湖

桥
3
70

0
5
0

东
西

潜
龙

之
名

，
取

潜
江

市
名

与
中

华
民

族
的

图
腾

-

龙
组

合
成

名
，
寓

意
为
“

潜
龙

腾
飞

”
，
又

含
有

“
潜

江
龙

虾
闻

名
天

下
”

之
意

。
1
9
93

年
《

湖

北
日

报
》
曾

刊
载

了
反

映
潜

江
经

济
发

展
的

长
篇

通
讯
《

潜
龙

欲
飞

》
，
潜

龙
又

具
有

潜
江

的
代

名

词
之

意
。
“

潜
龙

”
一

词
出

于
《

易
经

·
乾

卦
》
，

“
潜

龙
勿

用
”

喻
蓄

势
待

发
。

2
晶

鹏
路

曹
禺

路
C
A
OY

U
L
U

东
荆

大
道

东
城

大
道

2
50

0
5
0

东
西

因
该

路
紧

邻
曹

禺
公

园
，

故
更

名
为

曹
禺

路
。

潜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

竹

根
滩

镇

3
育

才
路

育
台

路
Y
U
TA

I
L
U

文
卫

路
化

工
大

道

（
竹

泽
路

）
5
0
0

1
5

东
西

+

南
北

该
路

为
镇

幼
儿

园
与

镇
中

学
通

道
，
镇

中
学

旧
称

育
台

中
学

。
育

才
路

于
2
0
17

年
2
月

命
名

，
与

市
区

育
才

路
同

名
，

故
更

名
为

育
台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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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延
伸

道
路

一
览

表
区
镇
处

序 号
原
名
称

拟
命
名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形
式

起
点

止
点

长
度

(米
)

宽
度

(米
)

朝
向

命
名
缘
由

泰
丰

办
事

处
1

泰
丰

路
泰

丰
路

T
A
IF

E
NG

L
U

潜
阳

大
道

兴
盛

路
2
30

0
3
0

南
北

道
路

升
级

延
长

。

潜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

竹

根
滩

镇

2
三

江
路

+

三
张

公
路

三
江

路
S
A
NJ

I
AN

G
L
U

章
华

北
路

（
北

门
转

盘
）

竹
泽

路
8
20

0
1
0

南
北

因
道

路
穿

过
老

三
江

集
镇

而
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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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命
名

道
路

一
览

表
区
镇 处

序 号
原
名
称

拟
命
名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形
式

起
点

止
点

长
度

(米
)

宽
度

(米
)

朝
向

命
名
缘
由

潜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

竹
根

滩
镇

1
湖

滨
路
（

晶
鹏

路
至

盐
化

一
路

段
）

荆
河

源
路

J
I
NG

H
EY

U
AN

L
U

盐
化

一
路

晶
鹏

路
5
0
00

4
0

南
北

该
路

紧
靠

东
荆

河
源

头
。

2
泽

口
大

道
+
周

潭
路

芦
洑

河
路

L
UF

U
HE

L
U

化
工

大
道
（

竹
泽

路
）

晶
鹏

路
6
5
00

4
0

南
北

与
芦

洑
河

遗
迹

并
行

。

3
徐

角
至

周
潭

村
路

周
潭

路
Z
H
OU

T
AN

L
U

徐
角

村
1
组

东
城

大
道
（

3
1
8

复
线

）
1
5
00

3
0

东
北

至
西

南
该

路
为

周
潭

村
主

路
。

4
原

周
潭

村
道

思
学

路
S
I
XU

E
L
U

徐
角

路
连

接
汉

南
路

（
拟

命
名

）
7
0
0

1
0

东
北

至
西

南
紧

邻
潜

江
市

实
验

幼
儿

园
。

5
无

安
民

路
A
N
MI

N
L
U

汉
南

新
区

小
区

连
接

汉
南

路
（

拟
命

名
）

5
0
0

1
6

东
西

地
处

民
安

花
苑

小
区

。

6
无

安
宁

路
A
NL

I
NG

L
U

永
兴

门
业

（
原

环
城

东
路

）
汉

南
新

区
小

区
3
5
0

1
0

南
北

地
处

搬
迁

居
民

聚
居

地
，

与
安

民
路

相
呼

应
。

7
规

划
名

为
环

城
东

路
思

源
路

S
IY

U
AN

L
U

章
华

北
路

精
盛

机
械

模
具

制
造

公
司

4
0
0

1
6

东
西

道
路

两
旁

有
多

家
企

业
，

寓
“

饮
水

思
源

”
之

意
。

8
物

流
通

道
港

区
路

G
AN

G
QU

L
U

化
工

大
道
（

竹
泽

路
）

泽
口

港
作

业
区

7
0
0

1
6

东
西

+南
北

港
区

主
要

物
流

通
道

。

9
润

苏
货

运
通

道
沙

窝
垸

路
S
HA

W
OY

U
AN

L
U

化
工

大
道
（

竹
泽

路
）

润
苏

能
源

科
技

公
司

6
0
0

1
6

南
北

取
汉

南
村

老
地

名
。

泰
丰

办
事 处

1
0

无
联

和
路

L
IA

N
HE

L
U

棉
原

路
（

盛
世

龙
城

以
南

）
县

河
1
6
00

1
0

东
西

根
据

历
史

地
名

联
合

大
队

（
太

丰
垸

村
）

和
和

平
大

队
（

青
龙

沟
村

）
命

名
。

园
林

办
事 处

1
1

（
规

划
名

）
东

荆
一

路
平

安
路

P
IN

G
AN

L
U

长
渠

西
路

袁
杨

路
1
0
00

2
5

东
西

寓
意

平
安

、
幸

福
。

1
2

（
规

划
名

）
恒

大
路

群
英

路
Q
U
NY

I
NG

L
U

平
安

路
兴

盛
路

3
0
0

2
5

南
北

取
群

英
聚

集
于

新
区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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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更
名

渠
道

一
览

表
区
镇
处

序 号
原
名
称

拟
命
名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形
式

起
点

止
点

长
度

(米
)

宽
度

(米
)

朝
向

命
名
缘
由

总
口

管
理

区

1
一

支
渠

江
湾

渠
J
I
AN

G
WA

N
Q
U

杨
市

地
界

城
南

河
2
9
25

2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2
二

支
渠

江
源

渠
J
I
AN

G
YU

A
N

Q
U

杨
市

地
界

城
南

河
3
3
70

2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3
三

支
渠

青
龙

渠
Q
I
NG

L
ON

G
Q
U

百
里

长
渠

城
东

河
8
0
00

2
5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4
四

支
渠

老
北

沟
渠

L
A
OB

E
IG

O
U

Q
U

红
东

垸
城

东
河

7
6
25

2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5
五

支
渠

平
原

垸
渠

P
I
NG

Y
UA

N
YU

A
N

Q
U

百
里

长
渠

城
东

河
7
7
50

2
5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6
六

支
渠

总
口

渠
Z
ON

G
KO

U
Q
U

百
里

长
渠

通
洲

河
1
1
70

0
3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7
七

支
渠

杨
湾

渠
Y
AN

G
WA

N
Q
U

杨
湾

引
水

渠
城

南
河

6
6
50

2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8
八

支
渠

燎
源

渠
L
I
AO

Y
UA

N
Q
U

杨
湾

引
水

渠
北

东
泓

一
渠

1
0
37

0
2
5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9
九

支
渠

陈
湾

渠
C
HE

N
WA

N
Q
U

关
口

五
队

城
南

河
8
0
50

3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1
0

十
支

渠
关

口
渠

G
UA

N
KO

U
Q
U

百
里

长
渠

张
家

湖
6
6
20

2
0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1
1

十
一

支
渠

张
家

湖
渠

Z
H
AN

G
JI

A
HU

Q
U

百
里

长
渠

城
南

河
1
0
70

0
2
5

西
东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杨
市

办
事

处

1
五

支
渠

幸
福

渠
X
I
NF

U
Q
U

百
里

长
渠

左
场

村
五

组
4
0
00

米
3
5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2
六

支
渠

刘
杨

渠
L
IU

Y
AN

G
Q
U

百
里

长
渠

县
河

（
刁

庙
段

）
1
5
00

米
3
5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园
林

办
事

处

1
一

支
渠

保
驾

渠
B
A
OJ

I
A

Q
U

城
南

河
百

里
长

渠
4
0
00

1
0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2
二

支
渠

红
光

渠
H
O
NG

G
UA

N
G

Q
U

城
南

河
百

里
长

渠
4
0
00

2
0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3
三

支
渠

华
月

渠
H
U
AY

U
E

Q
U

城
南

河
百

里
长

渠
4
0
00

2
0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4
四

支
渠

刘
台

渠
L
I
UT

A
I

Q
U

城
南

河
百

里
长

渠
4
0
00

1
0

东
西

根
据

河
渠

流
经

的
地

名
命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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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潜江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

（2018-2030 年）的通知

潜政发〔2018〕29 号

各区、镇、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潜江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2018-2030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

施。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潜江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
（2018-2030 年）

为进一步完善水产养殖业管理制度，合理

开发、科学利用养殖水域滩涂资源，切实维护

水产养殖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渔业水域生

态环境，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根据《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规划编制

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

通知》（农渔发〔2016〕39 号）、《省农业厅关

于印发湖北省水产养殖“三区”划定指导意见

的通知》（鄂农发〔2018〕9 号）和《省水产局

办公室关于做好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的

通知》（鄂渔办发〔2017〕8 号）要求，结合我

市自然条件及水资源分布状况，特制定本规划。

一、自然条件和生物资源综合评价

（一）地貌特征及水资源状况。潜江市地

处湖北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东与仙桃市接

壤，西南与荆州市江陵、监利毗邻，北倚汉水、

与天门市隔江相望。318 国道和沪蓉高等级公

路横穿东西，随岳、襄岳路纵贯南北。市域总

面积 2004 平方公里，人口 103 万，境内有全国

十大油田之一的江汉油田，辖 3 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6个管理区（国营农场）、16 个镇场办事

处。全市耕地面积 127.05 万亩，水域面积 40

万亩。

潜江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平均海拔 31 米，

地势低平。市境内，河渠交织，堤防纵横，滩

堤突起，垸田低平，湖池错落其间，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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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川的平原地貌景观。潜江境内无山也无丘

陵，地势平坦，微有起伏。自北向南，地势略

有倾斜。潜江的地貌形式单一，除西北部积玉

口镇有 26 平方千米的岗地外，其余地域皆属平

原，即汉江中下游的河口三角洲平原和黏土质

淤积平原。潜江的平原地貌是由长江、汉水长

期反复冲积而形成的，按成因论属于堆积平原

中的冲积平原、冲积一湖积平原、湖积平原。

（二）气候特征及水质条件。我市属北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光热充足，雨

量充沛，无霜期长。全市年平均气温 16.1℃，

最高气温 40℃，最低气温-6.1℃，年日照时间

为 1548—1886 小时，8 月份最多 233 小时，2

月份最少 132 小时，年无霜期约 229 天。年太

阳总辐射量 112.9 千卡/平方厘米，7—8 月份

辐射量最高，月均 12.7 千卡/平方厘米，12 月

份最低，为 5.9 千卡/平方厘米，光照资源比较

丰富。年降雨量 1354—1724mm，雨量分布：春

季 24%，夏季 44%，秋季 21%，冬季 11%，雨量

适中，雨热同季。本市气候条件有利于渔业养

殖生产。

全市水资源较为丰富，全市市管河渠 24

条，总长 504 公里。最大河流是汉江，绕市北

境而过，流经境内长 51.7 公里。其它河流以东

荆河为主体，从北到南贯穿全境的主要有城南

河、百里长渠、兴隆河、西荆河、东干渠、中

干渠等，还有连接东荆河与长湖的田关河。

水资源的理化状况：①水质指标：pH值在

6.8—8.6 之间，平均 7.5，其中池塘为 7.0～

8.5；溶解氧 5.0～8.6 毫克/升，其中湖泊为

6.8～9.3 毫克/升，池塘为 5.0～8.6 毫克/升。

②平均水温值：22.3℃。③透明度：池塘为 30～

50 厘米，湖泊为 70～120 厘米。④营养盐各成

份含量：总磷为 0.033～0.045 毫克/升，总氮

为 0.57～0.76 毫克/升，总碱度为 48.4～82. 9

毫克/升，总硬度为 94.6～138.7 毫克/升。

（三）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浮游植物：种类有 7 门，即蓝藻门、硅藻

门、隐藻门、绿藻门、甲藻门、裸藻门和金藻

门。主要品种有硅藻、裸藻、蓝藻、绿藻、黄

藻、金藻、甲藻等，平均生物量为 60—600 万

个/L。

浮游动物：浮游动物有原生动物、轮虫、

枝角类、桡足类等。平均生物量为 3770 个/L。

水生植物：一是挺水植物，主要有芦苇、

菖浦、莲藕、菱角、芡实等。二是沉水植物，

主要有马来眼子菜、菹草、苦草、聚草、小茨

藻、轮叶黑藻、水花生、野慈菇等几十个品种。

三是漂浮植物，主要有水浮莲，水葫芦、紫背

浮萍，飘沙等。

底栖动物：有水生昆虫、水栖寡毛类、多

毛类、软体动物等 4 属。本区水域中，鱼类适

口的饵料生物资源比较丰富。

主要鱼类：地区品种主要有青鱼、草鱼、

鲢鱼、鳙鱼、鲤鱼、鲫鱼、鳊鱼、黄鳝、鳜鱼、

鲌鱼、黄颡鱼、鲶鱼、泥鳅、乌鳢等 80 余种。

汉江重要经济鱼类有长春鳊、蒙古红鲌、拟尖

头红鲌、圆口铜鱼、铜鱼、吻鮈、圆筒吻鮈、

赤眼鳟、细鳞斜颌鲴、乌鳢、青鱼、草鱼、鲢、

鳙、鲤、鳡、鳜、黄颡鱼等。国内品种主要有

团头鲂、荷包鲤、建鲤、方正鲫、异育银鲫、

细鳞斜颌鲴、彭泽鲫等 10多个优良品种。国外

引进品种主要有罗非鱼、美国叉尾鮰、淡水白

鲳、革胡子鲶、加州鲈鱼等。

其它水生动物：淡水软体动物瓣鳃类：背

角无齿蚌，褶纹冠蚌，三角帆蚌。腹足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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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椎实螺、扁螺。两栖类：牛蛙、美国青

蛙等。甲壳类：中华绒螯蟹、青虾、中华米虾、

克氏原螯虾（淡水小龙虾）等。爬行类：龟、鳖

等。淡水哺乳动物：水獭等。

本区域自然条件良好，适宜多种淡水经济

鱼类人工养殖、资源增殖和境外优良淡水品种的

引进、驯养、推广。水面资源、水资源以及水生生

物资源丰富，为发展水产养殖业提供了极好的条

件。

二、养殖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一）水产养殖基本情况。近年来，我市

依托资源、依靠科技，加大了创建具有潜江区

域特色渔业经济的力度，拓展了渔业发展空间，

开辟了渔业“双增”途径。在养殖品种上，由

常规鱼养殖为主，逐步转向常规鱼类与名特水

产品养殖并重；在养殖方式上，由传统养殖方

式逐步转向现代养殖模式。据 2017 年年报统

计，水产养殖总产量 116334 吨，渔业总产值

43.71 亿元，渔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57.5%。我市在小龙虾产业形成集选育繁育、生

态养殖、加工出口、餐饮旅游、冷链物流、电

子商务、精深加工、节会文化等于一体的产业

融合发展格局。2017 年小龙虾养殖产量 10.35

万吨，产值 40.6 亿元，出口成品 4万吨，出口

创汇 1.5 亿美元。生态渔业养殖基地快速发展，

尤其是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和产品认证取得

突破性进展。小龙虾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初具规

模，“潜江油焖大虾”和“潜江蒜茸虾”是潜江

的招牌名菜，在 2011 年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

“中国名菜”称号。休闲渔业有较快发展，全

市现有休闲渔业 186 家，其中较大规模的有 12

家，垂钓鱼池面积 3500 亩，年接待游客 10 万

人次，纯利 2000 万元以上。

生态高效养殖新模式示范推广。从 2010 年

开始历时三年，创新出了“虾稻共作”生态高

效养殖新模式。2017 年潜江市“虾稻共作”面

积已达 65万亩，建成 13个万亩和 60个千亩集

中连片“虾稻共作”生态种养基地。“虾稻共作”

模式在全国可借鉴、可复制、可拓展，虾稻共

作可以充分将水稻、水产两个农业产业有机结

合，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农药用量，达到

水稻、水产品同步增产，渔民、农民收入持续

增加之目的。

高效渔业基地规模继续扩大。全市以熊口、

周矶等地连片精养池为重点，发展“网箱养鳝”

55.2 万口；以龙湾、浩口为重点，推广鱼鳖（龟）

混养 8000 亩；以龙湾、后湖、张金等地为重点，

推广虾蟹鳜围网混养模式 10000 亩；以老新、

龙湾、张金等地为重点，发展泥鳅、乌鳢、黄

颡鱼专养 8000 亩。全市精养鱼塘重点推广小龙

虾、鳜鱼、大口鲶、黄颡、红尾鲌等名特优苗

种套养 15.8 万亩。

水产品牌建设在创新中发展。全市牢固树

立“品牌就是市场”、“品牌就是生产力、竞争

力、软实力”的理念，培植了“潜江龙虾”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良仁”、“楚玉”等小

龙虾加工品牌、“虾皇”、“小李子”等餐饮品牌，

“中国虾谷”、“潜网电商”等冷链物流品牌，

“霸气龙虾”、“虾小弟”、“虾滋味”等电商品

牌，培育了一批国内外市场叫得响、过得硬、

占有率高的精品名牌，靠品牌闯市场，向品牌

要效益。2018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潜

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潜江龙虾”商标授权

给生态龙虾城 8 家企业使用，首次实现了“潜

江龙虾”和企业品牌的双品牌整合。同时，北

京东城区、顺义区等全国 43 个地区和企业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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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签订合作协议，共享“潜江龙虾”品牌。

质量安全建设稳步推进。潜江市现已建立

一个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和 16 个水产品

质量可追溯基地，包括 1 个小龙虾良种选育繁

育中心、2个四大家鱼繁育养殖基地、1个家庭

农场、12 个虾稻共作基地等，总投入资金近 500

万元。基地配备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软件，

初步建成集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渔业环境监

管、水质在线监控和水生动物病害远程诊疗“四

位一体”的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要求安

装有可追溯系统的养殖户（企业）按要求上报

投入品使用、病害发生、市场流通等方面信息，

为实现水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

可追究的目标打下基础。

水产服务体系多元化发展。我市进一步深

化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充分发挥基层水产技术

服务中心的职能，把乡镇综合水产服务体系多

元化发展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一是加强基层

水产服务中心硬件建设。全市投入 40 万元为

10 个镇处水产服务中心配备水质、鱼病检测设

备 56套，切实增强了基层中心的服务能力。二

是实现服务形式由纯公益性向以公益性为主，

经营性为辅的转变。浩口、积玉口等地水产服

务中心积极打造经营性服务平台，开展渔业物

资的经营活动，有力促进了公益性服务工作的

开展，实现了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的双赢。

三是以水产服务中心为主体建设水产流通平

台。张金水产服务中心全力建设水产品综合服

务市场，将技术服务、鲜鱼销售、渔业物资供

应融为一体。

（二）水产养殖业前景展望。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水产品作为人们膳食中的蛋白

质主要来源之一，其社会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水产业发展前景体现在

以下方面：

政策潜力：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水产业作

为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来抓，不断加

大对水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特别是 2018 年

9 月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湖北省推广“虾稻

共作稻渔种养”模式三年行动方案》，中央、省

将进一步加大包括我市在内的渔业水产大县的

扶持力度，必将为我市水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

机遇。

资源潜力：我市渔业资源丰富，通过资源

整合和科学规划，渔业生产将以优化区域布局、

扩大产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程度为重点，突出

优势产品，激活板块经济，把我市水产业做活、

做大、做强。

产业内部潜力：我市水产养殖工作虽然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和发达地区相比，养殖模

式、效益、加工及流通等环节科技含量均比较

低，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劳动者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

各项渔业经济指标将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市场潜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结

构的改善、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及我市水产品加

工出口创汇能力的不断增强，对优质新鲜、营

养丰富的水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水产业具

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出口创汇前景。

三、养殖水域规划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结合辖区内水域分布

状况和区域特点，考量全面实施渔业战略调整

和养殖水域滩涂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对全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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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滩涂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在有效保护养殖水

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养殖水域利用

率，实行水域资源管理、资金、科技等生产要

素组合，推进生产养殖规范化管理，为促进水

产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

的指导意见》

《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

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

知》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

（三）基本原则。依据“坚持生态优先，

规划与调整相结合，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基

本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以开发促

保护，妥善处理水产养殖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关

系，严禁在人畜饮用水源区域实施鱼类人工投

饵养殖，确保水体水质不受污染，保障人畜饮

水安全。根据规划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

技术等条件，因地制宜进行养殖布局并体现区

域特点，充分发挥渔业资源优势，进行科学规

划。

（四）发展思路。遵循生态、经济和效益

同步发展的原则，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的发展思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科学规划水

产养殖区域布局，既考虑生产者的基本生活保

障和社会稳定因素，又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加

快渔业环境生态化、养殖模式立体化、养殖品

种优良化、养殖生产标准化、养殖技术科学化、

水产生产产业化的进程。同时，拓展水产发展

空间，稳定已有养殖水面，推广新的养殖模式，

最终实现水域利用功能和社会经济发展协调，

水产养殖发展与水域生态保护相协调，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五）规划布局。

1.总体规划与目标。

规划思路：通过推进渔业法制建设进程，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面资源，推进产业

化建设进程，以优质、安全、高效为重点，着

力培育和建立具有潜江特色的渔业优势产业和

主导产业。稳定养殖面积、发展加工渔业、提

升休闲渔业、拓展外向型渔业。

规划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正确处理水

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根据不同区域的资

源条件，科学地确定发展内容和发展限度，做

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

效益优先原则。以科技为依托，挖潜创新，提

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突出优势原则：突出我市

特色品种和特色产业的优势，加快主导产品和

主导产业的开发，凸现区域特色。多元化投入

原则：充分利用外来资本、工商资本和民间资

本，鼓励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经营方式共同

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外向开拓，增强渔

业发展后劲。市场主导原则：根据国内、国外

消费者的需求，组织安排水产养殖生产。通过

特色品种的开发和产品品质的提高，增加市场

的占有率，提高水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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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原则。坚持以规划为依据，确定养殖证发

证类型，将依法核发的水域滩涂使用证作为规

范渔业管理、保护养殖水域和维护生产者合法

权益的主要途径和依据。

规划目标：到 2030 年，我市水产资源利用、

开发与保护进入良性循环，养殖生产的科技水

平显著提高，渔业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产业效

益大幅提高。全市池塘养殖面积达到 15.8 万

亩，虾稻共作基地 100 万亩，水产品产量 32 万

吨。

2.水产养殖“三区”划定。

本规划是根据《湖北省水产养殖“三区”

划定指导意见》和 2011 年我市编制的《潜江市

水域滩涂养殖规划》基础上，结合我市资源分

布和养殖现状，将现有水域规划为禁养区、限

养区和养殖区。

（1）禁养区：禁止养殖区是指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行洪区、河道堤防

安全保护区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

水体；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养护好渔业

资源和水资源，辖区内工业园区、城镇居民规

划区内、饮用水区域河流及相关法律法规禁止

养殖的水域，禁止人工养殖，实行自然繁衍。

全市禁养区：湖北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

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河流：汉江潜江段、

东荆河、田关河、西荆河、东干渠、中干渠、

兴隆河、总干渠、城南河、百里长渠、南门河、

汉南河等。湖泊：马昌湖、何家潭。

（2）限养区：限制养殖区是指在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

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

禁止养殖区以外的湖泊等公共自然水域，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养殖区域，除不得开展围

栏、围网网箱、投肥（粪、饵）等法律法规禁

止的养殖方式外，不得投饵养殖。

全市限养区：①湖北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

合理利用区。②借粮湖（潜江水域）、冯家湖、

郑家湖、大苏湖、黑毛潭湖、平艳湖、牛湾湖、

五支角湖、莫家潭、青年庵垸、田家湖、杨林

垸、鲁家垸。

（3）养殖区：养殖区是指禁止养殖区和限

制养殖区以外的适合发展水产养殖的区域，包

括池塘养殖、工厂化设施养殖、稻田综合种养

和低洼冷浸田等。

全市养殖区：①精养鱼池养殖区。本区以

发展池塘养殖为主要功能，包括龙湾镇、浩口

镇、张金镇、渔洋镇、老新镇、后湖管理区、

运粮湖管理区、熊口管理区、总口管理区、白

鹭湖管理区、杨市办事处等区镇处。全市现有

精养鱼池 15.8 万亩，是我市水产养殖生产的重

点区。利用精养水面，大力发展以小龙虾、黄

鳝、鮰鱼、黄颡鱼、鳜鱼、黑尾鲌为主导产品

的名特优养殖。②稻田综合种养区。全市稻田综

合种养主要集中在浩口镇、积玉口镇、张金镇、龙

湾镇、熊口镇、渔洋镇、老新镇、后湖管理区、白

鹭湖管理区、运粮湖管理区、熊口管理区、总口管

理区等区镇处。

水产养殖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养殖尾水要

按照《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2007）实现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不得直

接排放到江、河、湖等公共水域。养殖区不得

影响周边防洪工程安全，不得形成新的防洪阻

碍。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体系。成立以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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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为组长的潜江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实施

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切实加强对规划的实施

和水产工作的指导，逐步完善水产技术推广体

系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加大渔业执法

管理，切实维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各区

镇处要做好渔业生产指导，建立健全渔业生产

服务体系。

（二）完善制度，安全监管。严格实行水

域滩涂养殖证制度，进一步完善水产业的规范

管理。禁养区一律不予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

限养区严格控制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合理确

定养殖品种、规模、密度及养殖方式；养殖区

按程序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从养殖环境、健

康苗种、饲料使用及安全流通等方面入手，加

强水产品追溯平台建设，将养殖基地和追溯平

台联网，做到实时监控指导。争取全区养殖水

面全部达到无公害健康养殖标准，保障水产品

质量安全和有效供给，提高水产品的知名度和

市场占有率。

（三）科技兴渔，优化结构。加大水产养

殖技术创新、成功转化与推广力度。全面提升

水产养殖业的科技含量，突出抓名特优养殖新

品种引进，优化养殖品种结构，加快普及高效

生态养殖模式，构建水产养殖科技服务体系，

大力推广生态养殖，健康养殖和标准化生产。

（四）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坚持不懈地

抓好渔业招商引资和项目申报工作，深刻认识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是开发渔业资源，发展产

业化龙头企业、推进渔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加大在水面开发、水

产品养殖、渔业旅游开发等方面的招商引资力

度，努力建成一批以名特优产品养殖基地为龙

头的水产企业，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加快水

产业的发展。重点项目包括省部级水产良种场

建设、池塘标准化改造、县级水生动物疫病防

治站功能扩建、渔业生态修复、鱼类种质资源

保护、水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水产品加工出口、

渔船渔港码头建设、旅游及休闲渔业开发等。

（五）依法治渔，持续发展。通过实施养

殖证许可制度，规范水产养殖行为，提升水产

品养殖品质。加大非法捕捞整治力度，加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巡查力度和人工增殖放流

工作力度。加强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助

做好河湖治理工作，建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

查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治渔、依法兴渔，促进

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sh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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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潜江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工作方案的通知

潜政发〔2018〕52 号

各区、镇、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潜江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组织实施。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潜江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工 作 方 案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鄂政办发〔2018〕

46 号）精神，进一步增强金融创新力和竞争力，

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能，促进潜江经济提

速升级，特制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工作方

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鼓励银行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

力度，提高已有政银合作金融产品覆盖面，大

力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完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吸引省内外金融机构在潜设立分支机构，加快

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规范发展小额贷款

公司、典当、融资租赁等服务机构，完善融资

担保体系。加快企业股改上市和资本市场运作，

支持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引导支持企业发

行债券、运用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拓宽融

资渠道。

二、工作措施

（一）引导创新，提升银行业整体服务能

力。一是发挥政府性资金的引导作用，支持金

融机构加大对我市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

快开发面向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多层次信贷产

品。二是扩大银行贷款抵（质）押范围，建立

农村“两权”抵押配套机制，鼓励各银行机构

推出“两权”抵押贷款产品。支持银行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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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展订单质押、动产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等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顺位抵押，有效盘活抵质押物。三是推进以税

务、工商等信息为基础的快贷业务，推广“税

易贷”、“助保贷”、“助农贷”、“商标贷”等产

品。加大应收账款融资平台推广和应用力度，

完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满足

实体经济发展资金需求。四是探索建立有利于

实体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对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力度较大的银行机构，在财政资源配

置方面给予倾斜支持。（牵头单位：市金融办、

市财政局，责任单位：人行市支行、市银监办、

域内银行机构）

（二）培育辅导，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

场。一是加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培育力度，加

快推进规模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造，为企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选择实体经济重点企

业进行上市培育，及时掌握企业第一手信息，

积极服务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税

收、股改、券商等方面问题，积极推动规模大、

效益好的实体经济企业到中小板上市，鼓励自

主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到创业板或科

创板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实体经济上市公司

通过配股、增发、非公开发行、发行可转换债

券等方式扩大融资规模，获取发展资金。二是

加大产业引导基金投放力度，对我市八大主导

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项目给予产

业基金支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对支持企业上市的重要支持作用。三是贯彻《省

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和加强全省企业债券融资

工作的通知》（鄂发改财贸〔2018〕121 号）精

神，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运用债券融资、资产

证券化等工具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进行

融资，积极引导和支持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测、

可控的前提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企业发

展资金需求。（牵头单位：市金融办、市经信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市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人行市支行、市银监办、

域内银行机构、域内证券机构）

（三）探索扩面，稳步发展保险市场。一

是鼓励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科技保险、内河

航运保险、责任保险等专业类型保险机构在潜

设立分支机构，支持相互保险、互联网保险等

新型保险形式的发展。二是推动“三农”保险

提标扩面增品，推广农业气象指数、农产品价

格指数保险，健全农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重

点推广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医疗

责任、校园方责任、产品责任等民生及公共安

全领域的责任保险，提高实体企业风险保障能

力。三是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开展大灾保

险试点，有效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四是大力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推动完善“政

银保”三方合作机制，鼓励对保费给予财政补

贴。五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根据 2018 年上半

年省通过的拟融保险资金重点推荐项目和备选

项目信息，积极组织保险公司与投资项目对接，

办好投融资对接会，引导保险资金参与重点项

目建设，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金

融办，责任单位：市保险业协会、域内保险机

构）

（四）合作共担，构筑新型融资担保体系。

一是积极参与省再担保集团再担保业务，建立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相适应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资本金补充补偿代偿及保费补贴等持续补充

补偿机制，不断提高融资担保能力。建立银行、

担保、再担保和政府四方合作机制，当出现信

贷风险时，单户 1000 万元以下的贷款担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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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省再担保集团、银行、

政府，按照 4∶3∶2∶1的比例承担风险责任。

二是鼓励担保公司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和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探索开展组团担保业务、搭桥性

委托贷款等形式，提升融资担保能力，扩大担

保融资范围，确保企业资金链条安全。由政府

出资设立融资担保代偿补偿金，鼓励担保机构提

高信用良好企业的抵押物折扣率。（牵头单位：

市国资办、市金融办、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市汇桥担保公司、人行市支行、市

银监办、域内银行机构）

（五）政策护航，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

一是通过税收、环境等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加大与省内外金融机构对接力度，积极推动与

各类金融机构签订引进战略合作协议，由相关

部门积极跟进，建立金融机构引进绿色服务通

道，吸引金融机构入潜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加

快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规范发展小额贷

款公司、典当、融资租赁等服务机构。利用资

本市场融资平台引进新的投资者，大力引进天

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等投资机构，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

求，做大产业、做强实业。（牵头单位：人行市

支行、市银监办，责任单位：市金融办、市银

行业协会）

（六）监测预警，加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力度。一是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加

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

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保障国

家金融安全。二是金融机构要强化忧患意识和

前瞻意识，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反

馈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动态信息，有效防止金

融发展中的新生因素对金融稳定的冲击，不断

提高抵御风险综合能力。（牵头单位：市金融办，

责任单位：市工商局、市公安局、人行市支行、

市银监办及各区、镇、办事处）

三、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营造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良好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加快发展实

体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大局意识、发

展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建立健全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工作机制、评价体系

和考核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科学制定指标，

完善考评程序，努力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牵头单位：市金融办，

责任单位：人行市支行、市银监办、市保险业

协会、域内银行机构、域内证券机构、域内保

险机构）

（二）多方合作，协同推进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建立健全以市金融办牵头，会同人行市

支行、市银监办和金融机构等部门多方参与、

共同推进的联动合作机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

构抢抓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历史机遇，加强与

产业发展主管部门的联动，在政府重点项目和

优质项目推进中实现发展，履行金融保障实体

经济的社会责任。积极推进银银、银证、银保

等多方创新合作，尝试渠道共用、客户共享、

产品共销、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丰富金融产

品，拓宽营销领域，提高服务水平。鼓励金融

机构有选择地与信用担保机构开展合作，争取

批量业务和客户资源，实施资源融合、共赢的

发展策略，提升我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水平。

（牵头单位：市金融办、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人行市支行、市银监办、市保险业

协会、市汇桥担保公司、域内银行机构、域内

证券机构、域内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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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事记（2018 年 12 月）

12 月 2 日 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胡功民宣布 2018

湖北省自行车锦标赛暨湖北省自行车联赛总决赛

（潜江站）开幕，并为“湖北省小轮车训练基地”

落户潜江授牌；市委书记吴祖云致辞；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定荣主持开幕式；市委副书记舒敏，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金萍，市领导黎喜斌、崔传

金、吴熙垚、刘斌、王玉梅、陈庆忠、冯清尧等

出席开幕式。

同日 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

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副市长陈庆

忠在潜江分会场参加会议。

12月 3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调研项目投资和

招商引资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茂清主

持座谈会，市领导黎喜斌、崔传金、陈庆忠参加

会议。

12 月 4 日 我市召开 2018 年省委政绩目标

考核冲刺调度会。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定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舒敏，

市领导张志鹏、金茂清、黎喜斌、崔传金、刘斌、

王玉梅、刘冰、陈庆忠出席会议。

12月 6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深入潜江经济开

发区·竹根滩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崔传

金、陈庆忠参加检查。

同日 全市“厕所革命”建设推进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茂清出席会议。

12 月 7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主持召

开市政府第 52 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潜江市“优

质粮食工程”考核办法》《认真做好 2018 年粮食

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工作》《潜江市“防贫保”

工作实施方案》《潜江市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方

案》《潜江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2018-2030）（代

拟稿）》，听取了关于我市合格化工园区确认、“大

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排污权交易、江汉油

田中心矿区其他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广泽大道

东延及泽口大道工程项目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

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12 月 8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调研督

办全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情况，

副市长刘冰参加调研。

12月 11日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程用文率调研组来潜，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等

相关情况进行调研。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定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茂清，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崔传金参加调研。

同日 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李兵率调研组来

潜，就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关于请求国家高度重

视汉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提案》（提案号 1840 号）

中的水污染防治工程建设的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专

题调研。市委书记吴祖云，市领导董方平、崔传

金、赵长安、冯清尧参加调研。

同日 全国、全省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

话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市委副书

记舒敏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2 月 13 日 第四届全国剧本创作交易会在

我市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局

长邓务贵，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雷文洁，省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罗丹青，省演艺集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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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副总经理杨利民，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

副书记舒敏，以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

同日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局长邓

务贵前往市文艺家之家和市文艺中心，调研我市

文化事业发展情况。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崔传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熙

垚参加调研。

同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雷文洁来潜，对

我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进行调研。市委书记吴

祖云，市委副书记舒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崔传金，副市长王玉梅参加调研。

12 月 17 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巡查汉江、长

湖、总干渠综合治理工作，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崔传金参加巡查。

同日 市政府召开非洲猪瘟防控暨“大棚房”

清理整治工作专项督办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定荣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副市长刘冰出席

会议。

同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带队赴项目

现场，调研督办省级重大项目推进情况，解决项

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

茂清，副市长陈庆忠参加活动。

12 月 18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主持

召开第 53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潜江市“十

三五”规划指标调整建议》，听取关于与武汉工程

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情况汇报，关于 6 家

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有关情况汇报，关

于全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会议精神有关

情况汇报，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12 月 19 日 第四届潜江市道德模范致敬礼

活动在人民会堂举行。市委书记吴祖云出席活动

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金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熙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伟，市政协副主席王绪军

出席活动。

同日 全市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召开。

市委书记吴祖云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龚定荣主持会议，市领导金茂清、董

方平、陈庆忠出席会议。

12 月 20 日 副省长万勇，省住建厅党组书

记、厅长李昌海莅临我市现场考察城市建设绿色

发展工作。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定荣，市领导董方平、刘冰参加考察。

同日 武汉企业家考察团来潜进行投资考

察。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

市领导黎喜斌、崔传金、陈庆忠陪同考察。

12 月 21 日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武汉事业部总经理李洵来潜进行投资考察。

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市

领导金茂清、黎喜斌、崔传金、刘冰、陈庆忠参

加考察。

同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率队深入金澳科技

（湖北）化工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定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茂清，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崔传金，副市长陈庆忠参加

会议。

同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北省第十二

次妇女代表大会主要精神，听取市政府常务会议

报告事项，传达学习全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精神，听取《潜江市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方案》

的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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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深入渔洋镇火

港村调研督导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崔传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建平参加调研。

12月 24 日至 25日 水利部总规划师汪安南

率调研组来潜，就汉江生态经济带水利规划工作

进行调研。长江委总工程师仲志余，省水利厅厅

长周汉奎，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定荣，市委副书记舒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崔传金参加调研。

同日 湖北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潜江市

委、市政府反馈督查意见。湖北省第五环境保护

督察组组长王忠法通报了督察意见，市委书记吴

祖云作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主持

反馈会，湖北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副组长游爱

宁，督察组有关人员，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

关人员，潜江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2 月 26 日 省委党建办主任、省委调研指

导组第一组组长李平莅临我市调研指导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委书记吴祖

云，市领导张志鹏、李江鸿、崔传金出席座谈会。

同日 我市第十九届校长论坛举行。市委书

记吴祖云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金茂清主持开幕式，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崔传金参加开幕式。

同日 市安委会 2018 年第八次全会暨安全

生产工作述职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

荣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副市长刘斌、陈庆忠

参加会议。

同日 长飞潜江 OVD 预制棒扩产项目投产仪

式在长飞潜江科技园举行。市委书记吴祖云出席

投产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市

领导黎喜斌、崔传金、陈庆忠出席活动。

12 月 27 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党委秘书长会议精神，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及

2018 年湖北省改革考评工作有关情况。会议还研

究了其他事项。

同日 市委书记吴祖云，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定荣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陈金焱座谈。




